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09 時 30 分 

地        點： 【第一校區】行政大樓 6 樓 A607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 慶煜(視訊主持) 
郭副校長俊賢代理（會場）              紀 錄：廖敏伊 

出席人員：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院系級學術單位主管、 
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應到 93 人，實到 87 人，請假 6 人，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行政單位副主管、學生代表 (列席人數 18 人，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各位同仁大家好，很抱歉今天不能現場與各位同仁與會，因德國福茲堡科技大

學辦理機器人大賽，本人與學校參賽團隊一同赴德國交流，但學校事務尚需持

續推行，故以視訊方式參與本次會議。 

貳、確認 112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如執行情形

附件/第 1 頁)：會議紀錄確認通過，執行情形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原提案二)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13 年度預算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11 月 8 日召開之本校 113 年度預算分配案說明會討論通

過；113 年度預算經費比照 112 年度預算分配基礎，經考量各單位 113 年度

預算需求情形，分配項目與比例草案如附件 1-1(第 15-16 頁)；且分配原則

如下： 

(一)可分配預算總額度：年度預算總額－人事費－折舊攤銷費用－教育部核

定專案計畫額度及收支併列項目(如在職專班等)＋111 年度決算「不發生

財務短絀」實質賸餘之部份比例(70%)。 



(二)優先分配項目：用人費用－編外人員、水電、電信費、郵費、維護合

約、行政單位國內旅費、體育活動費、推動科技發展經費、公共關係費

及教育部基本需求核定專項基本需求額度(優化生師比值與厚實教研基

礎)及台灣先進材料成型技術中心營建工程經費等。 

(三)基本運作費：113 年度行政單位基本運作費擬依各單位基本運作 110、

111 年度實支數、112 年度核定額度及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

增減情形調整；教學單位基本運作費則擬仍依學制、班級數、學生人

數、科系分類等加權分配；共同教育學院及創新創業教育中心等無固定

學生等教學單位擬由教學單位分配額度中依 112 年度分配額度分配；113

年度分配額度將依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增減情形調整，

且各學院個別分配結果由學院依相關程序調整分配。 

(四)統籌分配：行政單位依相關獎補助法規或慣例，匡列預算供申請使用或

統籌分配等經費需求；113 年度統籌分配擬依各單位統籌分配 110、111

年度實支數、112 年度核定額度及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增

減情形調整；歷年若有新訂法規亦一併依可分配預算情形檢討支應；教

學單位除財金學院僅分配經常門經費 10 萬元外，其餘各學院 110 萬元

(經常門 10 萬元，固定資產 100 萬元)，額度由各學院統籌分配辦理。 

(五)專案申請：重大工程部分，經校園智慧化與重大工程管考會議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且已循預算編列程序之計畫案優先核列；

其餘工程案請權責單位先提送校園智慧化與重大工程管考會議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待審議通過後再行辦理經費核撥。其他專案項目擬

依各單位專案經費 110、111 年度實支數、112 年度核定額度及本年度扣

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增減情形調整。 

(六)校統籌款：年度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偶發緊急事件、專案性、校長交

辦事項、未及列入年度分配等項目經費；113 年度校統籌款擬依扣除各

項分配後之實際數編列。 

二、 113 年度可分配預算總數 12 億 9,278 萬 2,000 元（經常門 8 億 2,341 萬 3,000

元、固定資產 3 億 5,511 萬 5,000 元、無形資產 2,002 萬 8,000 元及遞延費用

9,422 萬 6,000 元），較 112 年度增加 1 億 9,567 萬 2,000 元(17.84%)︒ 



三、 113 年度優先分配項目經費合計 7 億 393 萬 6,000 元（經常門 6 億 1,306 萬

6,000 元及固定資產 9,087 萬元），較 112 年度增加 7,732 萬 5,000 元

(10.98%)。 

四、 113 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 5 億 8,884 萬 6,000 元(經常門 2 億 1,034

萬 7,000 元、固定資產 2 億 6,424 萬 5,000 元、無形資產 2,002 萬 8,000 元及

遞延費用 9,422 萬 6,000 元)；較 112 年度增加 1 億 1,834 萬 7,000 元

(20.10%)： 

(一)基本運作經費分配 1 億 6,128 萬 5,000 元(27.39%，經常門 8,955 萬 8,000

元、固定資產 7,161 萬 1,000 元及無形資產 11 萬 6,000 元，較 112 年度減

少 218 萬 1,000 元(1.35%))。 

(二)統籌分配分配 1 億 5,626 萬 3,000 元(26.54%，經常門 9,415 萬 8,000 元、

固定資產 6,074 萬元及無形資產 136 萬 5,000 元，較 112 年度增加 1,152

萬 7,000 元(7.08%))。 

(三)專案申請分配 2 億 133 萬 5,000 元(34.19%，經常門 1,843 萬 6,000 元、固

定資產 9,292 萬 4,000 元、無形資產 240 萬 9,000 元及遞延費用 8,756 萬

6,000 元，較 112 年度增加 1 億 5,386 萬元(76.42%))。 

(四)扣除各項分配後之校統籌款分配 6,996 萬 3,000 元(11.88%，經常門 819

萬 5,000 元、固定資產 3,897 萬元、無形資產 1,613 萬 8,000 元及遞延費

用 666 萬元，較 112 年度減少 4,485 萬 9,000 元(64.12%))。 

五、 為辦理本校 113 年度預算分配作業，已請各單位依查填 113 年度預算經費需

求申請表送回主計室彙辦，以下就各分配項目擬分配情形說明： 

(一)優先項目分配由各權責單位就約用人事經費(人事室)、水、電、電信費(總

務處及電算中心)、郵費(總務處)、維護合約經費(總務處、電算中心、環

安中心、校安中心及主計室)查填優先分配項目經費需求(詳如附件 1-2/第

17頁)。經上述單位所提優先項目總需求預算數為 6億 5,402萬 6,641元，

建議分配數為 5億 2,494萬 2,000元；如再加上如體育活動費及臺灣先進

材料成型技術中心營建工程款等應分配預算編列項目總計 7億 393萬

6,000元。 

 (二)本校 113 年度行政單位基本運作項目計有副校長室等 27 單位提出需求計

6,718 萬 2,246 元；參考 110、111 年度實支數及 112 年度核定額度，建議

分配金額為 5,290 萬 625 元(經常門 4,146 萬 4,944 元、固定資產 1,132 萬



元及無形資產 11 萬 5,681 元)，分配明細詳如附件 1-3(第 19-21 頁)，各單

位得依核定總額自行調整各工作計畫所需經費。 

(三)本校 113 年度行政單位統籌分配項目計有秘書室等 14 個單位提出需求計

2 億 692 萬 2,958 元，參考 110、111 年度實支數及 112 年度核定額度，

建議分配金額為 1 億 4,516 萬 3,400 元(經常門 9,305 萬 8,400 元、固定資

產 5,074 萬元及無形資產 136 萬 5,000 元)，分配明細詳如附件 1-4(第 22-

23 頁)。113 年度學術單位統籌分配項目，除財金學院僅分配經常門經費

10 萬元外，其餘各學院 110 萬元(經常門 10 萬元，固定資產 100 萬元)，

額度由各學院統籌辦理，以上合計 1,110 萬元，分配明細詳如附件 1-6(第

26 頁)，各單位得依核定總額自行調整各工作計畫所需經費。 

(四) 本校 113 年度專案申請分配項目行政單位計有秘書室等 13 單位提出需求

3 億 4,343 萬 510 元，建議重大工程部分，經校園智慧化與重大工程管考

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且已循預算編列程序之計畫

案優先核列；其餘工程案請權責單位先提送校園智慧化與重大工程管考

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待審議通過後再行辦理經費核撥。其

他專案項目擬依各單位專案經費 110、111 年度實支數、112 年度核定額

度及本年度扣除優先分配後可分配總數增減情形調整。建議分配金額為

2 億 133 萬 4,616 元(經常門 1,843 萬 6,244 元、固定資產 9,292 萬 4,365

元、無形資產 240 萬元 8,500 元及遞延費用 8,756 萬 5,507 元)，分配明細

詳如附件 1-5(第 24-25 頁)。 

(五) 本校 113 年度教學單位基本運作分配仍比照 112 年度；建議教學單位基

本運作分配有關教育部補助部份以基本教學訓輔工作維持費計算表(附件

1-8-1/第 30 頁)及參考各系所 112-1 學期相關各學制班級數及學生人數(附

件 1-7/第 27-28 頁)為權數；學雜費以 112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附件 1-

8-1/第 30-36 頁)及參考各系所 112-1 學期相關各學制學生人數為權數。

113 年度預算分配加權數明細表如附件 1-8(第 29 頁)。 

計算公式說明：補助權數(60%)=(各學制班級數教育部各學制各類科每

班每年核給金額之合計各學制學生人數教育部核給各學制各類科每

人核給金額之合計)60%；學雜費權數(40%)=(各學制學生人數各學制

各類科各院每學年學雜費收費標準之合計)40%；113 年度教學單位基

本運作分配額度計 1 億 838萬 4,000 元，扣除分配共同教育學院 777萬



3,000 元及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37萬 1,000元等無學生人數之單位(計 814

萬 4,000 元)及教學空間補償項目預算(270萬元)後可分配數 9,754萬

元，與 112年度相同，計算結果如附件 1-9及 1-9-1(第 37-39 頁)；各

學院可分配總經費由各學院統籌分配，並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通知主計室

辦理。 

六、 113 年度預算分配考量教學單位教學空間使用情形，經總務處協助統計各教

學單位實驗室、研究室及專用教室空間實際用面積，擬依學生人數及學生

每人所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計算各單位標準面積（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附表七：校舍建築面積之列計方式如附件 1-11-

1(第 42 頁)與實際使用面積差異比例分配；再比照 112 年度教學單位教學空

間補償經費 270 萬元按權數計算補償金額，如附件 1-11(第 41 頁)。 

七、 本校 113 年度預算案立法院審查尚未完成，若遭刪減則按比例調整。 

八、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二  (原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管院院級研究中心「智慧型商店中心」申請更名為「行銷科技與產業轉型研

究中心」，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31 日管院院務會議通過（如附件 2-1/第 47 頁）。 

二、 為鏈結學院內各領域教師研發量，進行行銷科技人才培訓及產業轉型永續經

營所需之研究，培育更多產業所需之優秀行銷人才並協助產業進行數位轉型

設立院級研究中心。 

三、 本中心營財源將由產學計畫支應，中心之設置與營運將遵循本校「校院級研

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辦理。 

四、 檢附本中心設置申請書（如附件 2-2/第 48 頁）、設置要點逐條說明表暨設

置要點草案全文（如附件 2-3/第 56 頁）。 

五、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三 (原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管理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擬申請於 114 學年度整併入新設之「科技法律

系」，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科技法律研究所 112 年 10 月 19 日 112 學年第 2 次所務會議、管理

學院 112 年 10 月 31 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 3-1/第 59 頁）。 

二、 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 管理學院申請 114 學年度設立「科技法律系」（四技日間部），倘奉教育

部核可成立，科法所擬整併進入該系，系所合一，成為「科技法律系碩士

班」、「科技法律系碩士在職專班」，除原有特色不變，可整合新設立的

科技法律系，進行師資與資源的整合，提供完備之科技法律教育予有志之

青年學子學習，以培育優秀法律人才，促進國家科技發展。 

四、 同一學年度申辦新設學系與獨立所整併系所合一作業，經洽教育部總量小

組，請同時提送學系新設案及獨立所整併案。前項 114 學年度「科技法律

系新設案」業經 112 年 9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將續提

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後，提報教育部 114 學年度申請案，倘本

校上述會議或教育部審議未通過「科技法律系新設案」，則本案撤案。 

五、 檢附本案改名整併計畫書及配套措施說明表（如附件 3-2/第 61 頁）。 

六、 因教育部尚未函送各校 114 學年度申請相關表件(含計畫書)，俟日後教育部

規定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七、 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四 (原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資訊組擬申請 114 學年度分組改名為「資訊

與數位 IC 設計組」，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9 月 12 日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112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系

務會議及 112 年 9 月 19 日電機與資訊學院 112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

議討論通過（如附件 4-1/第 91 頁）。 

二、 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 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資訊組具備資訊軟硬體設計專長，亦包含數位 IC 設

計專長，包括演算法開發、設計模擬與實現、以及晶片應用等等，因應近

年 IC 設計產業人才短缺，呼應政府與 IC 設計產業界之需求，為使選擇電子

系的學生能更清楚本組培育人才方向，擬將原組名「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更改為「電子工程系資訊與數位 IC 設計組」。 

四、 檢附本案分組改名計畫書（如附件 4-2/第 94 頁）。 

五、 因教育部尚未函送各校 114 學年度申請相關表件(含計畫書)，俟日後教育部

規定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 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五 (原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工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二技日間部擬申請 114 學年度停招，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12 年 9 月 12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

務會議、工學院 112 年 10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討論

通過（如附件 5-1/第 110 頁）。 

二、 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 工管系二技日間部 113 學年度招生名額依本校招生名額調配要點規定調減 6

名，調減後，其招生名額低於學士班最低招生名額 10 名之規定，故依程序

提出申請 114 學年二技日間部停招。 

四、 檢附本案停招及配套措施說明表等資料（如附件 5-2/第 120 頁）。 

五、 因教育部尚未函送各校 114 學年度停招申請表件，俟日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

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 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六 (原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工學院工程科技博士班擬申請 114 學年度停招，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工程科技博士班 112 年 10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班務會議及工

學院 112 年 10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

件 6-1/第 124 頁）。 

二、 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 工學院工程科技博士班併校初期名額包含三學院之博班名額，以分組方式招

生，近年名額陸續回歸各系及新設之博士班，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復考量因

名額陸續移出，各系授課教師減少，導致未來師資恐將無法符合教育部師資

質量考核中專任教師及支援師資數之規定，為避免因此面臨減招之困境，故

擬申請 114 學年度停招。原招生名額 5 名，移撥至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科技

博士班(原營建組名額)3 名、環安系博士班 1 名及智慧機電學院機電工程系

博士班 1 名。 

四、 檢附本案停招及配套措施說明表等資料（如附件 6-2/第 128 頁）。 

五、 因教育部尚未函送各校 114 學年度停招申請表件，俟日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

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 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七 (原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水圈學院海洋環境工程系、水產食品科學系、水產養殖系、工學院化學

工程與材料工程系及智慧機電學院模具工程系等五系之四技進修部擬申請

114 學年度停招，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各系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 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 因少子化衝擊，導致招生日趨艱難、進修部四技學生來源縮減，考量未來學

生來源恐仍將持續減少，故申請自 114 學年度起停招四技進修部。 

四、 各系會議紀錄及停招說明表單如下附件： 

 

科系 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 停招及配套措施說明表 

海洋環境工程系 附件 7-1/第 133 頁 附件 7-2/第 137 頁 

水產食品科學系 附件 7-3/第 142 頁 附件 7-4/第 147 頁 



水產養殖系 附件 7-5/第 152 頁 附件 7-6/第 164 頁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附件 7-7/第 169 頁 附件 7-8/第 175 頁 

模具工程系 附件 7-9/第 180 頁 附件 7-10/第 183 頁 

五、 因教育部尚未函送各校 114 學年度停招申請表件，俟日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

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 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二、 有關航技系未來擬規劃申請新設四技進修部，再請依相關程序提出申請。 

 

變更議程動議 

案    由：臨時提案一「本校擬申請於 114 學年度新設『照護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及

臨時提案二「創新設計學院擬申請於 114 學年度新設『科技藝術學士學位學

程』」，因同屬增調所系案件，建議變更提案順序。 

決    議：經與會代表無異議通過，同意變更提案順序。 

 

提案八 (原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擬申請於 114 學年度新設「照護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依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規定辦理。 

二、 為提升長者和需要特殊照顧人士的生活品質，透過 AI 人工智慧的跨域整

合，結合科技產業和專業照護，應用產業科技於智慧輔具在長期照護領域的

應用。培養智慧長照產業人才，以解決當前長期照護之需求，乃成立此學位

學程。 

三、 檢附本案增調所系科班作業計畫書等資料（如附件 8-1/第 188 頁）。 

四、 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申請新設系所相關表單(含計畫書)尚未函知各校辦

理，俟日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五、 本案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俟審查完成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請補正課程調整及師資規劃等資料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九 (原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創新設計學院擬申請於 114學年度新設「科技藝術學士學位學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創新設計學院 112 年 11 月 10 日 112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

過（如附件 9-1/第 216 頁）。 

二、 本案依本校教學單位增設、調整審查要點第四點規定提送行政會議。 

三、 創設學院為培育學生具備以創意美學為核心，結合 AI 整合、人機互動、機

械工程與聲音影像工程、資訊設計運算技術、以及數位音像之跨領域整合專

業人才。透過互動科技運算與創新展演科技團隊的相關師資與實務經驗的教

學協作，進行實務創作學習，培養以南部為出發點之全方位之「運算技

術」、「展演技術」、「內容開發」以及「互動技術」之藝術科技產業創新

人才，申請設立本學位學程。 

四、 檢附本案增調所系科班作業計畫書等資料（如附件 9-2/第 221頁）。 

五、 因教育部有關 114 學年度申請新設系所相關表單(含計畫書)尚未函知各校辦

理，俟日後教育部規定格式若有異動，將請申請單位依教育部函示修正。 

六、 本案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俟審查完成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提案十  (原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為使本校新生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申請保留入學資

格或申請休學之規定更為完善，修正第十條及第三十九條。檢附新生參加教

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各校學則相關規定（如附件 10-1/第

291 頁）。 

三、為使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中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

生，以同等學力就讀學士班者修業規定更臻明確，修正第二十一條。檢附畢

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中二年級之同等學力就讀學士班者各校相關規定（如附

件 10-2/第 293 頁）。 



四、為完備學生退學相關規定，修正學則第四十三條，明訂學生因故自請退學，

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方可辦理退學手續。檢附有關學生申請退學各校相

關規定（如附件 10-3/第 294 頁）。 

五、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如附件

10-4/第 295頁），建立彈性修業機制，修正第十六條並新增第五十三條之一。 

六、為讓學生於學期間參與服務教育課程多元化，修正第五十一條第五款，放寬

年級彈性修課。 

七、為釐清條文定義，修正第五十三條及第七十條文字敘述。 

八、檢附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

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0-5/第 300 頁）。 

九、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一  (原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 為完善附設專科部學生退學相關規定，擬修正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第三十八

條，明訂學生因故自請退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方可辦理退學手續。 

三、 因應本校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申請對象納入五專部學生，擬於本校附

設專科部學則新增第四十五條之二條文說明。 

四、 檢附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1-1/第 329 頁）。 

五、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二  (原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30 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討論。 



二、 為應本校組織規程第 24 條，將建工、第一、楠梓、燕巢、旗津等 5 校區綜

合業務處合併為一綜合業務處（教育部 112 年 8 月 23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20073418 號函核定），爰配合修正本要點第 3 點當然委員之「各校區綜

合業務處處長」為「綜合業務處處長」。 

三、 檢附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2-1/第 343 頁）。 

四、 如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 第 3 點第 1 項第 1 款當然委員之部分，本校因應組織規程新設立永續發展處

及經營管理處，該二單位與校務發展關係密切，是否列入當然委員組成，

並考量委員人數是否恰當合宜，請研發處研議修正。 

 

提案十三 (原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11 月 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依據主計室、產學研發成果審議委員會建議與檢討執行業務程序進行內容

增修，以期完備本校研發成果相關機制。 

三、 本校已訂有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修訂技轉案結餘款依該要點辦

理，如修訂通過，自 113 年起申請的技轉授權案件辦理結案時適用。 

四、 檢附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3-1/第 348 頁）。 

五、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四 (原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教推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 年 11 月 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為更切合實際開班執行過程，故依本校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設置與法

制組建議對於條文用詞，修訂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 

三、 檢附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4-1/第 361 頁）。 

四、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十五 (原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優秀外國博士生獎學金作業要點」案及本校「優秀外國學碩士

生獎學金作業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 年 11 月 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為提供外國學生來校就學更多入學管道，以利提升外國學生就讀意

願，擬針對各系所設置外國學生專班之學生未獲企業或其它機構補助

受獎者，可依就讀學制申請本校優秀外國博士生獎學金或本校優秀外

國學碩士生獎學金。 

三、 為提升獲教育部培英專案獎學金之大學優秀講師受獎生來校就讀意願

與招生量能，新增獎勵教育部培英專案受獎生減免其學雜費及學分費

補助(不包含住宿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書籍及保險等費用)及

施行日期。 

四、 上開兩要點之補助，自一百一十二學年度起施行。 

五、 檢附本校「優秀外國博士生獎學金作業要點」及本校「優秀外國學碩士生獎

學金作業要點」修正要點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暨草案全文（如附件 15-

1/第 373 頁）。 

六、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六 (原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前經 112 年 10 月 25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略以：緩議，再

行思考本法訂定之必要性、非上班時間兼課是否需報核、未符規定提三級

教評會審議是否僅就上班時間未經同意於校外兼課者等，並請人事室蒐集

瞭解他校處置建議。爰本室蒐集瞭解他校作法並調整條文草案後，重新提

行政會議審議。 

二、 本要點重點說明如下： 

（一） 為明確規範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事宜，使教師專心教學及研究，據以

訂定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 

（二） 明定校外兼課意涵、兼課時數上限、教師不得校外兼課之情形、校外兼

課申請作業程序及本要點比照對象等內容。 

三、 檢附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及草案全文

（如附件 16-1/第 283 頁）。 

四、 如經本會討論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4 點修正為「教師校外兼課應於授課前主動填寫教師兼課報核表……」 

三、本法規請各系所主管協助向所屬教師宣導需注意校外兼課相關規定。 

 

提案十七 (原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定本校「教職員工活動社團成立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8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報提案審視會議，並依

同年 10 月 23 日教職員工活動社團校內場館使用跨單位溝通討論會議，同年

11 月 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二、 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維護教職員工身心健康，促進校園和諧，經參酌各

經常性比較大學之規定及本校教師會建議意見，訂定本要點草案。 

三、 檢附本校「教職員工活動社團成立實施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

全文（如附件 17-1/第 388 頁）。 

四、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八 (原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第四點及附表二、附表

三、第五點及第六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 年 11 月 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茲因參酌技術類專業人員之市場聘用薪資水平與大專校院相類專業技術人

員之薪資標準，爰修訂第四點及附表二、附表三、第五點及第六點以茲適

用，以期達到對專業技術人員留才、攬才誘因。 

三、 檢附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

明、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8-1/第 393 頁）。 

四、 如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肆、報告案： 

一、 本校擬承接東方設計大學校地及建物案。（原提案討論-提案一）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27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22303098 號來函辧理（如

報告案附件 1-1/第 409 頁）。 

(二)本校於併校後持續展現辦學效益，基於對校園環境與資源的使用需求與規

劃，擬承接東方設計大學校舍、校地以及既有的軟硬體設備，希冀發展出以

培育南部專業人才的辦學願景，同時將高科大教育資源延伸至北高雄地區，

結合在地企業及產業發展，共同培育專業人才，創造臺灣高等教育價值。 

(三)教育部於 112 年 10 月 24 日召開東方設計大學校地及建物歸屬研商會議，

會議決議如下： 

1、高科大確認願承接東方設計大學退場後校地及建物，因東方設計大學

需處分部分校地及建物，以清償債務，為利高科大能完整使用校地，

請高科大於東方設計大學停辦後，價購其部分校地及建物，並於 114 

年至 116 年編列預算支付款項。 

2、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清算後賸餘校產，全數捐贈高科大。 



3、東方設計大學於 113 年 8 月 1 日停辦後，高科大可先行進駐代管東方

設計大學校園，並做未來使用所需整修之規劃。 

4、請東方設計大學於 112 年 12 月 10 日 前完成校內土地與建物估價作

業，以利高科大於 112 年 12 月 20 日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以及後續編列價購相關經費之預算。另有關因價購程序所衍生的稅費

及規費，請高科大支付。 

5、請東方設計大學於 112 學年第 1 學期結束前完成動產財產之盤點，並

將超過使用年限之動產，循校內程序報廢。 

【校長說明摘要】： 

(一) 東方校地完全自有的，產權較為完整，具有未來性。 

(二) 學校校區目前分布最北部在燕巢，五校區仍屬於中高雄、南高雄，若承

接東方校地，可延伸佈局至北高雄。 

(三) 東方校地鄰近本洲工業區及沙崙工業區，目前沙崙工業區已有交大、國

科會進駐，很多產業界會優先與在地學校合作，此園區主要為無人車、

淨零碳排、資安等三領域，未來承接東方校地後可增加此三領域之產學

鏈結發展。另鄰近本洲工業區，可延伸發展路竹科學園區，增加與本洲

工業區廠商合作機會，東方校地有地利之便，可思考未來如何與業界合

作，以什麼樣角度與業界互利互惠，增加產業連結機會。 

(四) 燕巢校區空間建物分散，楠梓、第一校區空間較為足夠，建工校區空間

較為不足，以併校前建工校區工管系為例，雖在建工校區內，但空間調

整分散發展亦為之受限。加上新設系所及研究中心發展空間需求，如要

新建建物，時程不確定性仍高，如承接東方校地，現有建築區塊完整空

間集中，院系所如有空間需求時，可先思考充分利用，有足夠彈性空間

容納發展，支持設置研究空間，發展將更加多元。 

(五) 請各單位基於未來發展構想十年後發展藍圖，搬遷要有很大的決心，亦

可預見會有搬遷成本、聚落形成、影響招生等問題，但如有單位決定搬

遷，學校將會全力協助支持。 

(六) 東方校區宿舍約 500 多床，學校現況國際生係以招收博士、碩士生為

主，除交換學生外，較少招收外國學士生，除因外國學士生需耗費較多

資源挹注外，學校亦無足夠宿舍提供國際生，未來在東方校區有足夠宿

舍空間，可思考研擬招收國際學士生，拓展國際化發展。 



(七) 燕巢校區建置太陽能，每年營收約 250 萬至 300 萬元間，未來東方校地

可評估建置太陽能，開發財源以支持校區營運所需經費。 

(八) 本案改用報告案，後續再依序提案行政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園規

劃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 

 

二、 人事室：112 年 1-10 月各處室加班時數及特別休假日數統計情形。（如報告

案附件 2/第 429 頁） 

決定：洽悉，請各單位主管協助向所屬同仁說明留意加班時數及特別休假日

未休畢等經費管控相關注意事項。 

 

伍、其他交流事項： 

一、環保團體對於塑膠垃圾易被海生動物誤食造成悲劇，提倡大型活動不使用空

飄氣球，提醒各單位未來於活動舉辧時，請避免使用空飄氣球，以利環保，

共同維護海洋環境。 

二、有關 113 年學術單位行政人事費用，因應明年度人員調薪晉級，對於相關經

費學校財務處是否有檢討或調整規劃。 

【財務處處長回應說明】： 

財務處將彙整學術單位基本行政人事經費分配規劃原則執行情形及各院系執

行意見，會於近期相關會議向主管報告說明。 

決定：學術單位對於基本行政人事經費分配規劃如有任何意見，會後請儘速

提供財務處，俾利彙整後，一併報告說明。 

陸、散會：(12 時 08 分) 

  



  



  



  



  



  



 


